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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考核管理办法

（经 2026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1.0 总则

1.1 为建立以市场和业绩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公司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契约化考核和差异化薪酬管理，有效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1.2 本办法适用范围如下：

1.2.1 纳入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发放范围的人员：

（1）实际承担公司经营管理责任的董事，包括董事长及其他内部董事统称

内部董事，其考核结果及薪酬应用根据经营业绩完成情况、考评情况、薪酬预算

及其执行情况等，按本办法相关要求综合确定并应用；

（2）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指按照公司《章程》由董事

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参照高级管理人员管理的其他公司领导，包括总经

理、专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其中，财

务总监的薪酬与考核办法由委派股东确定，不在本办法管理范畴，其他高管人员

考核及薪酬的确定及应用同内部董事。

1.2.2 不纳入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发放范围的人员:

（1）除内部董事以外的非独立董事，均不从公司领取与董事职务相关的薪

酬和津贴；

（2）独立董事在公司领取固定津贴，年度津贴发放标准为：人民币 10 万元

/人（税后），按月支付；独立董事参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现场会议的，每人每

次发放履职报酬人民币 0.3 万元（税后）。

1.3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薪酬和考核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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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坚持薪酬管理与公司经营紧密结合。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

应当与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以及发展战略相匹配，既注重短期业绩目标的达成，又

需要关注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以促进公司存量资产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1.3.2 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效益导向，健全董事、

高管人员任职和考核结果紧密挂钩、与承担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薪酬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薪酬对调动董事、高管人员积极性的杠杆作用。

1.3.3 坚持平稳过渡与持续优化。在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和市场竞争基础上，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管理应秉承“平稳过渡、适应变化、持续优化”

的理念，跟随公司的经营管理变化和转型发展进程适时进行优化调整。

1.3.4 坚持内部公平和外部竞争。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应以岗位

价值为基础，公平公正反映各种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兼顾发展阶段差异和横

向平衡，实现内部公平性。以行业和地区薪酬调查结果为参考，适时调整薪酬体

系的整体定位水平，实现外部的竞争性。

2.0 管理机构

2.1 公司董事的薪酬方案由股东会决定，并予以披露；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由董

事会批准，向股东会说明，并予以充分披露。

2.2 公司董事会负责建立科学规范、系统专业、相互制衡的董事、高管人员薪

酬与考核管理制度体系；决定公司薪酬政策和激励机制；审批被考核对象的考核

目标、考核结果及年度薪酬兑现方案等事项；对绩效考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争议

问题及考评申诉作最后裁决等。

2.3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薪考委”）负责拟订董事、高

管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被考核对象的年度与任期考核方案，组织实施被考

核对象的考核评价工作，综合核定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提出被考核对象的年度薪

酬兑现方案。

2.4 公司党委会负责对董事、高管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被考核对象的考

核方案、考核结果等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前置研究，并开展专职党委副书记的业绩



3

考核工作。

2.5 本办法的考核对象包括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

3.0 薪酬结构和标准

3.1 薪酬结构

3.1.1 公司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包括年度薪酬和中长期激励，并依国家

规定享受相应津贴福利。

3.1.2 年度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分别占比 40%和 60%。

其中：

（1）基本年薪为年度基本收入，根据标准按月进行发放。具体计算公式：

基本年薪=年薪标准×40%。

（2）绩效年薪为年度浮动收入，采取月度预发、考核后结算的发放方式，

月度预发绩效年薪不超过绩效年薪基数的 60%，结算金额根据公司年度经营业绩

完成情况、个人绩效年薪基数及个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计算。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扣减全部绩效年薪。绩效年薪基数=年薪标准×60%。

（3）年度结算的绩效年薪应预留 3%，分三年递延发放。如计划兑付日时，

不再担任公司内部董事或高管人员的，在完成任期审计或任期考核后且不存在相

关问题的，可一次性发放该任期递延的绩效年薪。

3.1.3 中长期激励主要结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可采取任期激励、超额业绩

分享、分红权激励等激励方式中的一种，由公司另行编制激励方案，经董事会、

股东会批准后实施。

3.2 年度薪酬标准

公司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的年度薪酬依照不同岗位和市场定位对应不同薪

酬水平，原则上市场定位对标各岗位市场中位数水平，各岗位薪酬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

岗位 年度薪酬标准

董事长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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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100.0

副总经理、专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年薪标准的 80%-90%

3.3 年度薪酬标准的调整。

3.3.1 根据岗位价值并结合市场情况，薪考委原则上每三年对内部董事及高

管人员的薪酬标准进行竞争力检视，并根据薪酬策略与薪酬定位提出调整方案报

董事会审批。必要时，薪考委也可基于合理因素考量提出临时性调整方案报董事

会审批。

3.3.2 薪考委可授权公司人力资源部执行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薪酬标准的

检视工作。薪酬标准调整可参照如下内容：行业对标市场薪酬水平变化情况；公

司盈利状况；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情况。

4.0 薪酬发放及其他

4.1 本办法约定的年度薪酬为税前收入，个人所得税、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及企业年金中应当由个人承担的部分，由公司按规定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4.2 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因岗位变动、岗位晋升、岗位价值发生变化或其他特

殊原因，根据“薪随岗变”原则重新核定其薪酬方案，薪酬兑现按岗位标准及实

际在岗时间计算。

4.3 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按照本办法领取薪酬，未经董事会同意，不得在本企

业内外领取其他工资性报酬，不得在兼职企业领取工资、奖金、津贴等任何形式

的报酬。

4.4 休假期间的薪酬支付，按照国家、省市和公司有关休假期内薪资支付的相

关规定执行。

5.0 年度考核内容

5.1 被考核对象的年度考核以会计年度为考核周期，以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为

主要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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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签订

薪考委依据战略目标分解和岗位职责，拟订被考核对象的年度经营业绩责任

书，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确定。经营业绩责任书应明确每

位被考核对象的绩效考核指标及所占权重。

5.3 考核指标的设置

5.3.1 考核指标应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行业趋势及公司发展阶段，结合

公司战略规划年度工作任务分解等确定。

5.3.2 考核指标设置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指标主要包括经济指标、重点工

作指标、共性指标等。经济指标根据公司整体年度经营目标制定，体现公司整体

业绩，包括净利润、资产负债率等；重点工作指标根据高管人员所承担的年度公

司战略目标，以及分管业务的经营、管理职责等制定；共性指标主要根据公司整

体控制性要求制定，包括共同承担的经济指标、党风廉政建设、合规风控、安全

生产等。各项指标可根据高管人员职责分工设置相应权重，其中，经理层成员（包

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定量指标不低于 50%，共性指标不超过 40%。

5.4 考核指标评价依据

各类考核指标中，经济指标主要评分依据为公司的财务预决算报告、审计报

告等；其他指标主要评分依据为高管人员的述职报告、公司年度专项工作报告等。

5.5 考核指标调整

5.5.1 经营年度中，如公司整体经营目标及预算目标调整，则考核指标相应

调整，由薪考委根据相关决策文件予以调整。

5.5.2 如有其他情况导致考核指标需作调整，可由薪考委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相关内容，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确定。

6.0 年度考核办法

6.1 被考核对象的年度考核以工作业绩为导向，牵引关注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

6.2 考核程序

6.2.1 书面述职。考核期结束后，由被考核对象提交书面年度述职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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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包括对当年度各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的总结，以及对下一年度促进公司战略

目标改进工作的计划，并对公司经营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6.2.2 考核评分。被考核对象的年度考核评分以个人年度经营绩效责任书为

依据，董事长的考核评分根据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确定；其他高管的考核

评分采取个人经营业绩考核和董事长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年度绩效考核得分=经

营业绩得分×90%+董事长评价得分×10%。其中，经营业绩得分等同于个人年度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由薪考委依据年度经济指标审计情况、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

完成情况、被考核对象提交的述职报告等材料形成得分建议；董事长评价得分由

公司董事长基于被考核对象考核年度内的领导能力、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创新

能力、廉洁奉公等综合表现进行评分。

6.2.3 考核结果确定。薪考委对考核评价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形成年度考核

结果建议方案，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确定。

6.3 考核等级

被考核对象的年度绩效考核等级分为 A、B、C、D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

定分数区间，A为优秀（90≦A），B为良好（80≦B<90），C为合格（70≦C<80），

D为不合格（D<70），对应的个人年度绩效系数分别为 1.0、0.95、0.9、0。除公

司董事长外，其他人员的绩效等级进行强制分布，原则上，优秀和良好的比例为

应考人数的 2/3，优秀的比例为应考人数的 1/3，按照上述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

确定上限。各组别等级分布如下：

被考核对象年度绩效考核等级分布比例

考核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布比例
1/3 -

不限 不限
2/3

绩效考核系数 1.0 0.95 0.90 0

6.4 考核结果申诉

被考核对象对考核过程或结果有异议时，可在考核评价结果出来后 5个工作日



7

内向薪考委进行书面申诉，薪考委进行初步协调。协调不成的，提交公司董事会

进行最终裁决。

7.0 年度考核结果应用

7.1 绩效年薪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和被考核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

结果挂钩。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则按照绩效年薪分配公式核发

绩效年薪；不合格则绩效年薪为 0，对已发放的绩效年薪进行追索扣回。

7.2 董事长年度业绩完成情况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完全挂钩。除公司

董事长外，其他被考核对象的绩效年薪分配按照先计算年度绩效薪酬总包，然后

根据各自绩效年薪基数和年度绩效系数占比切分总包的方式，进行强制差异化分

配。年度绩效薪酬总包根据参与分配人员的绩效年薪基数以及公司年度经营业绩

完成情况确定。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为不合格人员的绩效年薪不纳入当年度绩效薪

酬总包计算。

7.3 绩效年薪分配公式如下：

董事长绩效年薪=本人绩效年薪基数×本人年度绩效系数；

其他高管人员绩效年薪=参与分配人员年度绩效薪酬总包×（本人绩效年薪基

数×本人年度绩效系数）÷∑（个人绩效年薪基数×个人年度绩效系数）

其中：参与分配人员年度绩效薪酬总包=所有参与分配的高管人员绩效年薪基

数的总额×公司董事长年度绩效系数。

7.4 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薪考委根据考核结果及薪酬标准提出被考核对象的

年度薪酬兑现方案，经公司党委会前置研究后，提交相应机构审议。

7.5 被考核对象出现以下情形，公司将调整其工作岗位和职务，其报酬按调整

后同等岗位人员的报酬支付，具体如下：

7.5.1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完成底线（考核分低于 70 分），或年度绩

效考核主要指标未达到完成底线（完成率低于 70%）的。

7.5.2 连续两年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低于 75 分的。

7.5.3 年度考核评价得分连续两年排名被考核对象末位，且经公司董事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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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适宜聘任的。

7.5.4 对公司重大决策失误、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安全事故等负有重大领导

责任的，或对违规经营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的。

7.5.5 因严重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被追究相关管理责任的；或违反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章程》等法规规章及契约化合同规定的行为，经公

司各治理主体制止后不纠正的。

7.5.6 在任期内出现经认定的违法行为，或受到党内撤职及以上处分的。

7.5.7 公司董事会或党组织认定不适宜继续聘任的其他情形的。

7.6 被考核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职务晋升、薪酬调整及其

他激励性薪酬的重要依据。

8.0 薪酬止付与追索

8.1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时，应当及时对董事、高

管人员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入予以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部分。

8.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有权根据

情节轻重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薪酬，并对相关行为发

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薪酬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

行为负有过错的；

（3）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

良后果的其他情形。

9.0 附则

9.1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9.2 本办法中若存在与国家法律或法规相抵触的内容，以国家法律或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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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本办法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后生效。


	OLE_LINK166
	OLE_LINK167
	OLE_LINK16
	OLE_LINK14
	OLE_LINK247
	OLE_LINK15
	OLE_LINK246
	OLE_LINK13
	OLE_LINK314
	OLE_LINK315
	OLE_LINK190
	OLE_LINK189
	OLE_LINK191
	OLE_LINK192
	OLE_LINK114
	OLE_LINK115
	OLE_LINK117
	OLE_LINK116
	OLE_LINK118
	OLE_LINK119
	OLE_LINK43
	OLE_LINK42
	OLE_LINK44
	OLE_LINK45
	1.0 总则
	OLE_LINK100
	OLE_LINK101
	OLE_LINK250
	OLE_LINK248
	OLE_LINK249
	OLE_LINK19
	OLE_LINK20
	OLE_LINK97
	OLE_LINK95
	OLE_LINK96
	OLE_LINK235
	OLE_LINK236
	OLE_LINK187
	OLE_LINK188
	OLE_LINK206
	OLE_LINK205
	OLE_LINK90
	OLE_LINK207
	OLE_LINK208
	OLE_LINK102
	OLE_LINK103
	OLE_LINK24
	OLE_LINK23
	OLE_LINK251
	OLE_LINK200
	OLE_LINK199
	OLE_LINK197
	OLE_LINK198
	OLE_LINK202
	OLE_LINK201
	OLE_LINK195
	OLE_LINK196

	2.0 管理机构
	OLE_LINK123
	OLE_LINK122
	OLE_LINK111
	OLE_LINK112
	OLE_LINK31
	OLE_LINK256
	OLE_LINK257
	OLE_LINK105
	OLE_LINK106
	OLE_LINK110
	OLE_LINK109
	OLE_LINK94
	OLE_LINK93
	OLE_LINK98
	OLE_LINK107
	OLE_LINK108
	OLE_LINK69
	OLE_LINK70
	OLE_LINK32
	OLE_LINK33
	OLE_LINK265
	OLE_LINK266
	OLE_LINK222
	OLE_LINK221
	OLE_LINK224
	OLE_LINK223
	OLE_LINK124
	OLE_LINK127
	OLE_LINK128
	OLE_LINK129
	OLE_LINK130
	OLE_LINK238
	OLE_LINK239
	OLE_LINK234
	OLE_LINK233
	OLE_LINK217
	OLE_LINK218
	OLE_LINK193
	OLE_LINK194
	OLE_LINK134
	OLE_LINK133
	OLE_LINK60
	OLE_LINK61
	OLE_LINK135
	OLE_LINK136
	OLE_LINK132
	OLE_LINK131
	OLE_LINK138
	OLE_LINK137
	OLE_LINK35
	OLE_LINK37
	OLE_LINK36
	OLE_LINK258
	OLE_LINK259
	OLE_LINK140
	OLE_LINK139
	OLE_LINK212
	OLE_LINK211
	OLE_LINK260
	OLE_LINK71
	OLE_LINK48
	OLE_LINK51
	OLE_LINK68
	OLE_LINK67
	OLE_LINK18
	OLE_LINK17
	OLE_LINK12
	OLE_LINK11
	OLE_LINK52
	OLE_LINK72
	OLE_LINK73
	OLE_LINK229
	OLE_LINK230
	OLE_LINK237
	OLE_LINK240
	OLE_LINK78
	OLE_LINK79
	OLE_LINK80
	OLE_LINK82
	OLE_LINK81
	OLE_LINK65
	OLE_LINK269
	OLE_LINK270
	OLE_LINK64
	OLE_LINK215
	OLE_LINK216
	OLE_LINK75
	OLE_LINK74
	OLE_LINK262
	OLE_LINK261
	OLE_LINK214
	OLE_LINK213
	OLE_LINK66
	OLE_LINK203
	OLE_LINK204
	OLE_LINK209
	OLE_LINK210
	OLE_LINK264
	OLE_LINK39
	OLE_LINK38
	OLE_LINK263
	OLE_LINK46
	OLE_LINK54
	OLE_LINK55
	OLE_LINK8
	OLE_LINK7
	OLE_LINK47


